
 

关于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中部分矿区 

资料缺失有关问题的通知 
 

 

各州、市国土资源局，相关地质勘查单位： 

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是一项“摸家底”的工作，利用

调查中涉及建国以来地质勘查资料的使用，因时间跨度较

长，必然有部分矿区存在地质资料不全或资料缺失（缺损）

等情况。为进一步加快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工作，请各州、

市国土资源局汇总本辖区内矿区资料缺失或无法收集到资

料的矿区，并于 2010 年 7 月 15 日前上报省厅储量处，由省

厅统一向国土资源部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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